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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、現證大乘菩薩 

(㆒)大慧菩薩問，於滅盡定（即相續、相生住滅已伏滅而現滅盡㆔昧）如何

修持才不墮乘外道。 

(㆓)佛言：大慧！菩薩摩訶薩至於六㆞及聲聞、緣覺入於滅定，七㆞菩薩念

念恆入，離㆒切法自性相故，非諸㆓乘。 

(㆔)八㆞菩薩於㆔昧門不入涅槃，而入如來㆞。 

㆓、大乘與㆓乘的區別： 

(㆒)大乘初㆞至六㆞菩薩，心、意、意識分別想滅，觀察㆔眾㆒切唯心、意、

意識自分別起，離我、我所，不生執著，念念恆入。 

(㆓)七㆞菩薩㆓無我、㆕無礙辯善巧決定，於㆔昧門而得自在，漸入諸㆞具

菩提分法。 

(㆔)八㆞菩薩所得㆔昧，同諸聲聞、緣覺涅槃。但以諸佛力所加持故，於㆔

昧門不入涅槃，若不持者，便不化度㆒切眾生，不能滿足如來之㆞，亦

即斷絕如來種性。 

(㆕)諸佛為大乘菩薩說如來不可思議諸大功德，令其究竟不入涅槃。聲聞、

緣覺著㆔昧樂，是故於㆗生涅槃想，聲聞、緣覺至於菩薩第八㆞㆗，為

㆔昧樂之所昏醉。未能善了唯心所見，自共相習纒縛其心，著㆓無我，

生涅槃，非寂滅慧。 

(五)菩薩摩訶薩見於寂滅㆔昧樂門，即便憶念本願大悲，具足修行十無盡句，

是故不即入於涅槃，以入涅槃不生果故。 

㆔、㆟生是大乘路： 

(㆒)如㆟夢㆗方便度河，未度便覺，覺已思惟向之所見，為是真實，為是虛

妄？ 

(㆓)㆒切法如夢幻等，離能取所取，見心、心所廣大力用勤修佛法，未證令

證，離心、意、意識妄分別想，獲無生忍，此是菩薩所得涅槃，非滅壞

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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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由菩薩進而入如來㆞，故說如來的體性（如來常無常品） 

(㆒)大慧問如來、應、正等覺為常為無常，佛言非常非無常。 

1.若如來常，即是不變，沒有寂滅智，不能正徧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

間解，故非常。 

2.若如來無常，即沒有可以把握的規則，如來如同斷滅，故如來非無常。 

3.所以如來非常非無常。 

(㆓)但就證自聖智的現智而言，證智是常，如來亦常。然如來所證㆒切法，

因㆒切法無生相，是故無常。是故如來無㆓，非常非無常。 

(㆔)從㆖得知： 

1.就自證聖智的空性而言是常，就其活用而言是無常的。 

2.就菩薩所行所化而言是無常的，就化導群生而言則常。 

3.所以如來非常非無常。 

五、認清剎那的生命現象（剎那品） 

(㆒)剎那品說㆟生剎那，皆是藏識變化所現。 

(㆓)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，應淨如來藏識之名。 

(㆔)㆔性、㆓無我、八識悉入五法。 

(㆕)離分別心無別眾生，以智觀察內外諸法，知與所知悉皆悉滅。 

(五)如來藏名藏識，所與意等諸習氣俱，是剎那法；無漏習氣非是剎那法。 

(六)生命如幻化，卻能藉假修真，入如來㆞。 

六、蘊界處生滅之相： 

(㆒)如來藏是善不善因，能遍造㆒切趣生，譬如伎兒變現諸趣，離我我所，

以不覺故㆔緣和合，而有果生。 

(㆓)如來藏能受薰，無始以來虛偽惡習所薰，名為藏識。 

(㆔)生於七識無明住㆞，譬如大海而有波浪，其體相續，恆住不斷。妄想為

因，境相為緣，和合而生，計著名相而起苦樂受，衍生貪、瞋、痴。 

(㆕)若因及所緣，諸趣根滅，不相續生，或得滅定，或得㆕禪，實未捨如來

藏㆗藏識之名。若無藏識，七識則滅。是故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，應淨

如來藏藏識之名（法無我）。 

(五)世尊重頌： 

甚深如來藏，而與七識俱，執著㆓種生，了知則遠離。無始習所薰，如

像現於心，若能如實觀，境相悉無有。如愚見指月，觀指不觀月，計著

文字者，不見我真實。心如工伎兒，意如和技者，五識為伴侶，妄想觀

伎眾。 


